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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

稳向好的若干意见》要求和部署，国家质

检总局接连下文要求各地检验检疫部门发

挥检验检疫职能作用，加快落实促进外贸

回稳向好的各项措施。

«



         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形势、不断增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和不断加大的

下行压力，为了促进外贸回稳向好、经济平稳运行和升级发展，浙江检

验检疫局高度重视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有关工作，内外结合狠抓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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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

• 加快检验检疫业务改革进程

• 全力支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

• 积极支持进口贸易

• 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

• 服务浙江区域发展战略



• 实施更加便利的检验检疫一体化

• 全面落实推进无纸化申报和通关

• 支持“三互”和“单一窗口”建设



ü全面对接和服务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等国

家战略建设，通过应用集中审单管理系统功能，

在辖区内全面实施“就近报检、就近放行、就近

签证”。

ü加大与全国检验检疫机构的业务沟通协调和合作

力度，突出区域特色，积极推动浙沪、浙甬实现

“出口直放、进口直通”，最大限度做到快报快

放。



          在目前的试点局和试点产品种类基础

上，进一步扩大无纸化申报范围，加快实

现全面的通关放行无纸化进程。加强无纸

化工作宣传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

检验检疫电子证书的使用频率。



         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，推动地方政
府加快建设口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，在推
进关检“三个一”合作基础上，积极支持
和参与地方政府“单一窗口建设”，推进
落实口岸管理部门间信息互换、监管互认、
执法互助的“三互”改革措施，不断完善
口岸管理机制和服务功能。



• 探索进出口商品安全风险管理模式

• 加快推进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工作

• 全面落实收费“正面清单”制度

• 运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



ü以“合格假定+符合性声明”为基础，对出口商

品依据安全风险实施差异化监管。

ü构建前伸后移的进口商品监管体系，加强前期备

案管理和风险控制，收集消费者反馈信息，强化

追溯调查等事后监管，形成监管闭环，提高服务

效能。



ü扩大采信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范围，除高

风险食品、废物原料、危险货物及其包装、大宗

资源性商品和农产品外，其他进出口商品逐步采

信第三方检测认证结果。

ü积极培育第三方检测机构，促进第三方检测机构

增强实力，提高检测水平。



ü落实网上收费公示规范化方案，设立收费公示专
栏和清单，严格查处未列入清单的乱收费项目。

ü坚决贯彻落实收费减免政策，继续开展收费情况
的自查自纠工作，加强对代理报检等中介机构的
监督检查，严防假借检验检疫名义多收费、乱收
费。

ü指导各检疫处理机构在确保检疫处理效果的前提
下，努力降低检疫处理收费标准。



          在前期全面梳理法定职权和责任边界

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布，进一步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。



• 大力支持中国（杭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

工作

•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多种贸易业态发展

•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国

家监测中心建设



ü积极参与跨境电子商务“单一窗口”平台的完善

和升级建设，使验检验检疫数据与企业、相关管

理部门的数据信息互联互通、共享共用。

ü做好质检总局支持综试区建设有关政策措施的落

地，制定各项配套管理制度，根据时间表督查落

实。



ü 加快B2B进出口跨境电子商务的相关研究，探索和建立跨

境电子商务贸易全业态检验检疫监管制度。

ü 全力支持浙江局辖区内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进出口跨境电子

商务试点，将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经验复制推广。

ü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与市场采购贸易商品的进一步融合，采

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促进特色产品的出口。

ü 鼓励各地试点城市改革创新，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措

施，积极融入全省“电商换市”战略。



          集检验检疫全系统力量，建设好跨境电子商

务检验检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国家监测中心。通

过信息化监测平台建立全国跨境电商的大数据中

心，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监控机制和溯源机制，

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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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

• 服务“走出去”战略

• 提升应对国外技贸措施水平



ü 大力实施以质取胜战略，加强质量宏观管理，着力提高具

有出口潜力主打产品的质量水平，加快培育形成以技术、

品牌、质量、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。

ü 推进出口工业品、食品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。探

索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工作。加大培育

食品农产品国家级示范区力度。推荐一批质量安全示范企

业，强化示范品牌效应。



ü 优化提升民营、小微企业出口检验检疫政策措施，简化手

续，减免费用。

ü 加大浙江食品农产品国外注册推荐力度。

ü 指导企业利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减免国外关税。

ü 加强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，提高浙江特色产品品牌形

象。

ü 简化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自用产品以及在国外设立批发展

示中心、商品市场、专卖店、“海外仓”产品的检验检疫

手续，不断提升服务“走出去”战略水平。



ü组织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省出口影响的

调查工作。加强对我省主要出口市场相关技术法

规、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制修订情况的收集与研

究，利用好与主要发达国家建立的消费品和食品

安全预警机制以及农产品检验检疫通报机制。

ü充分发挥义乌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中心的作

用。

ü向全省发布《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》，免费为企

业开展专题培训。



• 扩大服务进口力度

• 促进国家检验检疫指定口岸建设

• 加快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检验检疫创新制度



ü采取便捷措施，支持先进技术设备、关键零部件

和一般消费品的进口，满足社会消费需求。

ü支持扩大种用动物、饲料、木材等资源性农产品

和进口肉类、水果、水生动物等一般消费品进口，

做好对进口定点加工企业的指导。



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申报建设进口肉类、粮食、原

木、水果、冰鲜水产品、种子种苗等国家检验检

疫指定口岸，积极指导和协调指定口岸建设和验

收工作，逐步开通相关检验检疫业务。

ü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根据需求情况适当增加集

中监管点，减少装卸和储存环节，便利企业进口。



         
          扩大进口预检验范围，除废物原料、危

险货物及其包装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外，对一

般原料性产品允许送样检测，实际进口时不

再检验。



• 促进口岸对外开放

• 支持舟山群岛新区建设

• 持续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

• 支持海宁皮革城开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

• 推动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



ü 服务浙江新一轮开发开放战略，积极主动作为，支持地方
重点项目建设。

ü 加快临开口岸的验收和审批。

ü 积极介入特殊监管区整合优化和联动发展，促进特殊监管
区域的区位及政策优势发挥。

ü 扎实推进重点敏感商品集中查验场库和口岸建设。

ü 积极支持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枢纽型口岸和区域口
岸集群，支持对内陆“无水港”、监管点等具有口岸功能
的区域优化整合，增加空运口岸国际客货运输航线、航班，
积极扶持港口冷链物流、海铁联运、水水中转等新型物流
业态发展，做强口岸功能。



ü拓展舟山群岛新区口岸功能，全力帮扶舟山地方

政府申请。

ü全力扶持国际邮轮母港建设。

ü支持舟山江海联运中心建设，形成长江经济带和

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。

ü支持宁波-舟山港一体化。



ü全面落实《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2014-
2016三年行动计划》。

ü加快推进目的地为义乌的商品进口转检。

ü推进“义新欧”班列便利化通关、常态化运行，

打造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支点。



ü复制推广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检验检疫监管

制度至海宁皮革城。

ü探索市场采购商品负面清单，鼓励市场采购贸

易方式商品出口检验检疫监管模式的创新和探

索，为全国创造更多的经验。



          充分发挥检验检疫领先的实验室装备、技术

人才和检测能力优势，加强跨部门合作和检验检

测资源整合，积极助推、主动融入地方检验检测

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更好地为执法部门提供技术

支持，为广大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服务。



崇
检

尚
德

图
强

担
责

谢谢大家！


